江苏省政协  届  次会议
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	提案号
	

	案  由
	

	承办单位
	

	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的方式（√）
	 面谈（  ）电话沟通（  ）调研（  ）
召开座谈会（  ）文来文往（  ）

	答复是否针对提案的建议（√）
	针对（  ） 基本针对（  ） 未针对（  ）

	对提案办理态度的评价（√）
	好（  ） 较好（  ） 一般（  ） 较差（  ）

	是否同意提案办理结果（√）
	同意（  ） 理解（  ） 不同意（  ）

	具体意见
	

	提案者签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①此表由承办单位随同提案办理答复件一并寄给提案者。委员联名提案只寄第一提案人；界别小组或联组提案只寄召集人。

②提案者收到此表后，请在两周内填好，邮寄、传真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（南京市北京西路68-1号，邮编：210024；传真：83273259；E-mail:tab@jszx.gov.cn）。
